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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
承辦人：陳婉如

電話：(082)325630#62419

傳真：082-324457

電子信箱：t0935888641@mail.kinmen.

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901003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100356A00_ATTCH1.pdf、0100356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適用「教師法」第16條第1項第1款

規定解釋令1份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9年11月1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126278C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國中小

副本：金門縣政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090006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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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